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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是保障征地工作顺利实施的根本。文章针对近年来征地工作难度大、群众利益诉

求高、侵害失地农民权益案件数量多的形势，基于临沂市探索和谐征地新路径的实践，对当前存在的征地补偿费偏

低、安置渠道较窄、社保机制滞后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开展政策宣传、改进补偿方式、确保补偿到位、健全社保

体系、加强就业安置、制定征地目录６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对今后征地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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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市现辖３区９县，３９９０个行政村，面积

１．７２万 ｋｍ２，人口 １ ０８６ 万，其中农业人口占

７５．４％，保有耕地总量８４．２万ｈｍ２（１２６３万亩），人

均耕地０．０８ｈｍ２（１．１６亩）。近年来，临沂市以确保

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为目标，

创新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措施，在推进征地规

范化、补偿合理化、安置多元化、监管常态化等方面

进行了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既保护群众权益、又保

障发展用地的和谐征地道路。

１　主要做法

（１）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征地规范化。一是用机

制约束。建立市直有关部门参加的建设用地征收联

席会议，每年年初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结合土地

利用年度计划，合理确定征地规模和时序，避免盲目

征地。实行征地风险评估，存在矛盾纠纷、上访苗头

的土地一律不纳入征收范围。二是靠制度保障。以

规范征地行为、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为出发点，

不断加强征地制度建设，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征地

工作的意见》《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征地补

偿听证制度》《征地补偿预存制度》等文件，征地制度

体系不断完善。三是以奖惩引导。对依法征地成效

突出的地方进行表彰，在用地计划指标分配等方面

予以倾斜；对不认真履行征地程序、侵害群众利益造

成恶性事件或群体性事件的县区，实行区域限批，暂

停当地除民生项目以外的用地报批。

（２）完善监管程序，推进征地“阳光化”。一是严

把前期调查关。加强群众监督，被征地村和地上附

着物所有权人全程参与现场踏勘、附着物清点，详细

调查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及地上附着物情

况，为合理制定征收补偿方案打下基础。二是严把

信息公开关。把征地信息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

内容，严格履行“告知、确认、听证”和“两公告一登

记”制度，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征地

批准后及时公告批准信息和补偿安置方案，办理登

记手续。三是严把用地审批关。将征地信息公开作

为用地审批供应的必要条件，报批用地必须附带公

告、听证等情况，不告知、不听证、不确认、不签订协

议的，土地征收不予报批；不进行公告或补偿不到位

的，已征土地不供应。

（３）力求让利于民，推进补偿合理化。一是提高

补偿费标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充分考虑地

区差异，按照从高原则调整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地面

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临沂市现行的征地区片综

合地价于２０１２年制定，区片地价为每公顷４９．５万

元～１１７万元（每亩３．３万元～７．８万元），较前一次

区片价格平均提高１５％。二是实行补偿款预存。

在财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设立征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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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专户及社保专户，由县区政府将征地补偿款及社

保费预先存入专户，两项费用未存入的，一律不予报

批征地。三是推行长期性补偿。在莒南等县探索实

行失地农民长期补偿的办法，根据群众意愿，按照依

法征地、分类补偿、年年结清、长期受益、定期调整、

收益保值的原则，分年度支付补偿费，让农民失地不

失收，长远利益有保障。

（４）坚持因地制宜，推进安置多元化。一是货币

安置。货币安置标准以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为依据，

一般按照综合地价上限确定，附着物补偿以市场评

估价为准，补偿费用直接拨付给村民。二是还建安

置。先安置后征收，根据村民房屋面积征一补一，超

出部分由村民按成本价补齐。三是留地安置。对纳

入城镇发展规划的，按照人均不低于１０ｍ２ 的标准，

为被征地村居预留商业用地，由村集体统一建设、出

租或经营，所得收益按股分红。四是就业安置。鼓

励用地单位吸纳失地农民就业，对安排一定数量群

众就业的，在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

（５）严查违法行为，推进监管常态化。一是监管

无缝隙。推行“网格化”动态监管，采取“定区域、定

职责、定人员”的办法，设立１５个巡查片区、１７４个

监管片，实现征地行为动态巡查全覆盖。二是矛盾

早化解。建立受理、调查、调处、督导、问责“五位一

体”国土信访调解机制，力求矛盾纠纷早发现、早制

止。在全市聘请３０００名村级国土资源信息联络

员，并通过“行风热线”、“１２３３６”举报电话、网上信箱

等，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三是违法“零容忍”。切实履行政府职责，公安、法

院、检察、监察、国土等部门配合联动，确保违法征地

查处到位、责任人处理到位。

２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１）征地补偿标准偏低。依照规定，征用耕地的

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３年平均年产值的６～１０

倍，最高不得超过土地征用前３年平均年产值的３０

倍。这种计算方法偏离了土地的市场价格，与农民

的经济预期差距比较大。以临沂市中等发展水平的

县为例，区片综合地价平均约为５４万元／公顷（３．６

万元／亩），扣除征地过程中征地部门征收的各种费

用，每位失地农民可以得到１．６万元补偿，而土地转

用后的市场价值大幅提高，被征地农民未能分享到

土地增值收益。

（２）失地农民安置渠道较窄。当前征地补偿的

主要途径是一次性货币安置，由于被征地农民普遍

文化程度低，缺乏工作技能，在就业上没有优势，土

地被征用后缺少可靠的经济来源。一旦出现灾害、

疾病等情况，极易陷入贫困或返贫。这就使得一些

农民对被征地后的生活存有顾虑，产生了不断信访

阻止征地、乱搭乱建套取补偿款、超越政策规定漫天

要价等问题，影响了征地工作顺利推进和社会和谐

稳定。

（３）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滞后。目前，我国农

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水平还较低，一些被征地农民

还未纳入基本生活或养老保障制度，失地农民的就

业、医疗、子女教育等得不到有效保障，同时，被征地

农民参保的具体细则没有出台，导致无法具体开展

被征地农民的参保工作［１］，造成大量务农无地、上班

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

重要因素。

（４）征地补偿费用拨付不及时。按目前的拨付

渠道，拆迁补偿费直接拨付到村，由村集体发放给被

拆迁户，但由于部分村集体组织内部原因，仍然存在

补偿费拨付到被征地户不及时的问题，由此引发了

失地农民与村集体之间的矛盾，因此导致的群众信

访问题在国土资源信访总量中占有很大比例。

３　对策建议

（１）开展广泛的征地政策宣传。加大相关政策

宣传和普及，把征地工作重要意义、征地补偿标准等

问题向广大群众宣传到位，把现有各项优惠政策通

过新闻媒体、村宣传阵地等各种渠道，进行广泛的入

门入户入企宣传发动，积极赢得农民的理解支持，促

进征地工作顺利开展。

（２）探索改进征地补偿方式。对于土地补偿费

和安置补助费合计按３０倍计算，尚不足以使被征地

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必须从国有土地有偿使

用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给予补贴［２］。同时，现行的

征地补偿标准是按照土地原用途计算，未考虑土地

未来的增值收益。可以将征地补偿标准由按原用途

计算调整为按征地后的实际用途统筹计算，逐步提

高征地补偿标准。

（３）征地补偿费必须及时足额到位。严格按照

上级批准的土地征收方案和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坚

决杜绝人为压低补偿标准。在补偿费发放时，要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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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按照征地补偿方案将费用直接及时支付给个人，

防止和纠正截留、挪用问题［３］。建立征地补偿费全

额预存制度，保证补偿费专款专用，从根本上防止征

地补偿资金被违规挪用、混用、截留、挤占。对征地

补偿发生争议的及时调查、依法裁决。

（４）加强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从国家

层面出台社保专户资金使用办法，将被征地农民社

会保障纳入农村基本养老保障体系，使农民由土地

保障、家庭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变。对在城镇稳定就

业的被征地农民，积极引导其参加城镇基本养老、医

疗等社会保险；城市规划区内未就业的被征地农民，

引导其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市规划区外的被

征地农民，引导其参加新型农民合作医疗制度［４］。

适度提高政府参保补贴比例，以个人缴费的多少来

确定政府补贴的数额，使个人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实

惠［５］。

（５）进一步加强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建立和完

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失地农民就业扶持

政策，促进其非农就业。政府应强化对失地农民的

培训力度，努力构建以市场为主，政府引导和相关机

构合作的一体化、社会化的职业培训机构。

（６）探索制定全国统一的征地目录。现行法律

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公益项目用地范围，造成一些地

方征地的随意性，规范征地行为迫切需要对公共利

益用地范围加以界定。可以制定全国统一的征地目

录，明确哪些土地可以征收，避免地方上盲目征地、

搭车征地，以进一步缩小征地范围。

４　结语

征地工作涉及群众切身利益，这项工作做不到

位，损害的是群众利益，丧失的是政府信誉，破坏的

是社会稳定。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征地工作，以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作为这项工作的根本，不断推进

征地制度改革、加强征地制度建设、化解征地工作矛

盾，让广大农民共同分享土地红利，真正促进人地和

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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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Ｌａｎｄｌｅｖｙｉｎｇ；ｇｕｒａｎｔｅｅｒｉｇｈｔｓ；Ｌｉｎｙｉ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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